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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̂̂
 

鏢
償
錢
較
前 

祥
可
將
舊
 

鏢
轉
梦
镖

拿
賞
鳥
 

<
 水
仙
拓 

一号金枝一4

 

.绅
金
暦
畫 

薪
部
霍
曼 

绛
金
名
条 

一
算
女
然
电 

荷
靖
牧
怎

菊

繍

累

涔 
用
黄& 

慮
有■
右 

簣
行
客
虑 

夢

*8̂
7

.̂
赤 

一支4  
K
岡
崇
璽 

"丁"丿
十

，

：
■

0-,
-.■

1
^
^

蕈

(

^

^

^

^

 

油
木
板•
松
木
格.
木
瓦
仔
地
苗
板
； 

壁
板.
皮
戒
璃
屋
率
另
有
稚
多
其
AI-:
板
桂
驚
繼. 

「
之
能
夠
咎
汝
意
看
个«
 舞

号叱

^
^
號
贏
黨@
^
^
^
^
^
^
^
@
^
^
^
^
^
^
^
^
^3

凍
瀑
燮
饕

:1
型
宀
琳"
一

理
鄧
湛
隆
啓

r
亠一

専
名 

魂
布 

1
 - 学

同

7

寞 
盪

画
小
型

一̂
^
^
#

^g^elw

 

施
遡
至
簷
感
寒
的
地
憂
華
星
凄 

搂
近
每
晚
房
租
由*
元
趨
應
強
纏 

(
K
^
^
  

S

B-
  E
^
^
S
^
I
 

aiw
w

w
l^w

 

■w
ism

w
#

 

-
y
^
^
e
墨
续
學i^^

掩
也
：
第
日
：
我
之
市
遇
連
長
・•
而
連 

長
購
此
以
赠
。•
使
我
携
歸••
則
可
以
諱 

矣
：

納
光
日
・•
吾
誠
服
大
娘
之
智
：
以
大
娘 

所
思
索
而
出
它
者
：
皆
我
之
所
未
及
料 

者
也
：
今
悉
外
付
大
娘
携
歸
矣
：
他
日 

更
來
：
無
以
供
使
用
：
銀
姑
不
待
其
言 

竟
：
日
・■
我
所
有
則
未
將
去
也•■
以
我 

之
爲
此
・•
非
特
以
自
掩
蓋
而
已
・
・
且
以 

便
連
長
而
招
吾
姑
娘
來
・
・
旣
來
：
則可一 

以
任
連
長
之
所
欲
爲
者
矣■•
其
能
得
之 

否
也
・•
則
在
連
長
之
自
爲
：
吾
無
與
焉 

:
納
光
益
爲
之
大
喜
；
日
：
事
果
成
者 

:
吾
將
爲
兩
金
釧
：
粗
於
指
者
謝
大
娘

(
未
完)

;
^
7
7

四
十
畝
爲 
一 方
里
，•.
計
三
百
二
十
呼
S' 

方
尺
。•
每 
一 道
里••
一 百
八
十
丈
・•
十 

里
爲
舖
：
即
一 
唐
汛
：
卽
至
今
猶
然
也 

■■
日
本
方
里
：
以
六
尺
爲 
一
步 
.:...三
十 

步
爲 
一 畝
：
一 百
八
十
尺
：
合
中
國
三 

十
六
步
：
十
畝
爲 
一 町
：
日
本
道
里
： 

以
六
尺
爲 
一 間
：
六
十
間
爲
一 
町•
・三 

十
六
町
爲 
一 里
：
每 
一 里
合
中
國
七.里 

零
五
分
之
一
：
今
言
台
與
遼
：
皆
已
非 

我
國
國
土
：
尙
有
何
贵
地
之
可
亳
・
茲
一 

所
欲
言
者
：
台
灣
與■
東
昔
日
之
量
地
， 

制
耳••
台
灣
與
遼
東•■
昔
日
之
量
地■. 

皆
與
中
原
各
直
省
特
異•■
今
在
日
本
勢 

力
之
下
：
已
有
改
爲
省
區
與
番
町
制
之 

必
要
：
吾
知
閱
者
數
十
年
後
・.
雖
其
土 

人
・■
亦
無
有
悉
其
修
制
者
矣
・.
茲
詳
紀 

之
：
亦
未
始
無
一 
言
之
慣
値
也
：
案   

m... 

光
二
十
六
年
：
閩
浙
總
督 

80
韻
珂
：
籌 

辦
台
灣
生
番
獻
地
開
量
疏
：
言
台®
^
 

量
地
畝
・■
向
皆
不
計
弓
步
：
以
一 
長
戈 

柄
代
之••
凡 
一
丈
二
尺
五
寸
爲 
一
戈
： 

積 
一 百
戈
爲 
一 甲
：
此
其
與
內
地
異
也 

■
・
今
以
內
地
畝
分 K
算
：
毎 
一 甲
計
地 

一
十
一
畝
：
每
一
頃
九
百
零
九
戈
矣
： 

有
商
于
厶
口
者
：
官
台
灣
經
已
耿
從
田*
 

之
番
町
制
：
無
有
知
其
音N
之
所
新
戈 

—
—

帶
統
領
・•
時
已
官
至
道
員
。・
爲
貴
胄
一 

學
堂
總
辦
：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丁
未
： 

授
軍
諮
府
副
使
：
加
副
都
統
銜
：
宣 

統
初••
遷
陸
軍
部
副
大
臣
：
創
辦
禁 

衙
軍••
宣
統
三
年
辛
亥■
・
武
昌
革
命 

事
起■
・
授
第
一
軍
軍
統
・•
南
下
禦
革. 

命
軍••
攻
克
漢
口
收
復
漢
陽
・
・
戰
敗 

黃
興
軍•
・
至
民
國
成
立
：
袁
世
凯
命 

統
禁
商
軍
：
遂
還
北
京
・
・
民
國
元
年 

九
月
：
代
張
錫
鑾
爲
直
隸
都
督
：
民 

國
二
年
癸
丑
：
二
次
革
命
作
：
率
師 

攻
南
京
・
・
是
年
十
二
月■
・
代
張
勳
爲 

都
督
：
民
國
四
年
乙
卯
：
授
參
謀
總 

長
未
就
：
民
國
五
年
丙
辰
：
被
選
爲 

副
總
統
・■
仍
領
江
蘇
軍
事
：
民
國
六 

年 丁
巳
备
，，黎
元
洪
去
位   

•,■
段
祺 

瑞
擁
之
：
遂
於
是
年
八
月
一
日
：
由 

副
總
統
攝
理
大
總
統
職
權
：
至
民
國 

七
年
戊
午
十
月
：
滿
任
下
野
：
仍
居 

北
京
：
至
民
國
八
年
己
未
：
十
二
月 

二
十
八
日
病
卒
：
壽
六
十
二
歲
：

(
未
完)

皿
荔
枝
紅
揃
(
黄
崑
崙) 

納
光
日••
吾
已
爲
大
娘
備
巾
Si
器
具
： 

知
大
娘
之
以
晨
歸
也■■
今
一
一 
在■•
蓋 

爲
爾
日
饋
物
於
而
翁
姑
時
：
幷
購
之
者 

•
・
今
正
可
用••
遂
自
從
篋
中
出
之
：
則 

爲 
一 書
形
之
蘇
漆
奩
具
：
啟
之
：
果
皆 

備
而
甚
精
貴
者
也
：

銀
姑
不
禁
目 

86 納
光
者
久
久■■
日•■
爾 

甫
見
我
・•
即
懐
叵
測
耶
：
吾
以 

18
爲
謹 

愿
人
也
：
雖
然
：
吾
甚
服
爾
心
細
而
見 

周
：
乃
能
籌
備
到
此
・•
納
光
日
：
不
敢 

瞞
大
娘
：
吾
之
於
大
娘
：
乃
期
在
必
得 

者
也
：
故
先
購
此
以
待
：
抑
不
一
：
而 

且
有
二
・•
又
出
之
：
果
有
如
是
之
奩
匣 

一 具
：
而
所
有
物
又
皆
備
者
也
： 

銀
姑
則
又
笑
日•
・
爾
心
誠
賊••
乃
期 - 

矢IW

雕
者••
遂
自 «
 掠
：
已
而
又
日 

■■
此
香
油
味
太
濃
郁
：
不
如
吾
家
人
所 

使
用
：
設
爲
吾
夫
所
疑••
則
奈
何
：
已 

而
日
：
得
之
矣•
・
連
長
其
旣
以
贈
紅
姑 

者
：
可
付
我
：
我
則
挈
之
歸
：
事
可

星
命
名
論
次 
大
羅
仙 

®
蘅
國
璋 
馮
於
民
國
初
年
・
・
爲
北
洋 

軍
閥
之
中
心
武
力
派
：
父
直
系
之
主
一 

腦
人
物
：
曾
由
副
總
統
攝
理
大
總
統
一 

職
權
年
餘
・■
其
出
身
及
經
過
。・
富
有 

考
述
之
價
値••
爰
畧
序
如
左
，・ 

鶴
字
華
甫
：
河
北
河
間
人■
・
北
洋
武 

備
學
生
・■
由
准
軍
砲
珍
教
習
：
保至一 

候
選
知
縣
：
至
袁
世
凱
練
兵
小
站
時 

:
往
袁
部
投
効•
・
授
管
帶
：
擢
至
統

臺
遼
昔
日
之
量
地
制 

我
國
計
畝
之
法
：
從
衡
五
尺
爲
步
：
二 

百
四
十
步
爲
畝?
百
畝
爲
頃■
・
凡
五
百

明
莫
大
舌
見
• 

聰
莫
大
乎
自
聞•

中
論
修

則
深
欲
邑
人
知
有
思
思
也
：

樓
中
：
室
除
書
史•
・
從
無
長
物
・
・
義
君 

鬻
文
所
得■
・
皆
用
以
購
書•■
衣
食
所
需 

:
則
取
于
乃
弟
賣
畫
之
資
也
・■
君
雖
與 

予
同
邑
：
而
彼
此
未
嘗
相
知
・
・
去
歲
仲 

秋
・•
君
因
潘
生
植
幹
爲
介■■
下
交
不
佞 

:
先
以
造
象
見
貽
：
予
渡
海
報
謝
：
一 

見
如
故
・
・
雖
君
與
不
佞
：
所
嗜
文
藝
： 

新
舊
迴
殊
：
而
吾
固
視
爲
吾
之
益
友
也 

:
吾
慨
夫
今
世
之
人■
・
攘
利
爭
權■
・日 

事
奔»
・・廉
恥
喪
盡
：
其
足
捷
：
其
行 

卑
・•
是
不
魔
而18

於
廢
・■
君
廢
而
勝
於 

不
廢
：
一
煮
一
箱■•
一
龍
一
猪•
・
固
未 

可
同
日
而
諸
也
：
况
君
爲
人
謀
而
忠
： 

與
朋
友
交
・
・
言
而
有
信■•
鞍
彼
口
孔
孟 

而
心
盗
跖
者••
更
超
出
千
萬
乎•■
君
昔 

之
筆
名
日
魯
衡■•
今
日
思
思
，•
吾
會
贈 

以
詩
云••
似
君
未
可
嗟
殘
廢
：
下
筆
能 

爲
妙
錯
官
：
一 榻
横
陳
堪
寄
傲
：
百
城 

坐
擁
且
稱
尊••
支
離
身
世
魚
游
釜
：
餌 

一
件
人
材
虱
處
襌
：
輸
汝
福
柒
街
上
住
： 

宛
如
臥
佛
随
空
門••
吾
詩
不
佳
：
而
斯 

人
則
祐
佳
・•
吾
詩
或
將
藉
斯
人
而
傳
乎 

■
・
近
年
吾
粤
諸
邑••
重
修
志
乘
：
吾 «
 

此
文
・
・
意
欲
使
編
纂
台
山
縣
志
者
：
知 

吾
邑
今
日••
乃
有
此
畸
人•
・
而
傳
之
于 

人
物
志
中
・
・
思
思
雖
不
求
人
知
：
然
吾

愛
唐
心
切
：
所
有
報
章
：
必
先
檢
閱
： 

然
後
交
唐
：
凡
無
關
宏
旨
者
則(付
諸_" 

剪
：̂

以
唐
年
老
：
不
欲
過
勞
其
泪.且 

傷
其
懐
也•■
而
唐
老
亦
不
問•.
其■

 

有
如
此
者
，•
_
_
^
^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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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

立
春
日•
^
^
^
^

句
：
成
篇 

五
章
：
借
他
人
杯
酒
濾
自
己
塊
整
： 

聊
以
自
媒
：
海
随
朋
倩
見
之
・
・
其
必 

笑»
子
之
志
荒
矣
：
(
禺
小
進) 

初
日
上
檐
聞
館
喜
：
迎
年
饒
放
十
分
春 

:
筆
干
氣
象 S
何
敢
：
誰
憶
平
生
漫
浪 

人
：

萬
井
蒼
凉
又
吿
灾
・.

：@
搗
飛
徧
越
王 8
 

•■
男
兒
自
有
千
秋
業
：
莫
禽
山
川
售 

才
・.

海
風
饒
興
盘
情
吹
：
日
料
從
容
飴
井
眉 

:
百
粤
山
河
迷
積
氣
：
儡
軍
轉
殖
日
交 

長
途
疲
烏
慙
筋
力
：
南
北
東   

@-.寄
歲
年 

•■
抱
膝
敢
官
天
下
事
：
名
山
賓
袱
玉
生 

烟
：

偶
息«
盧
見
在
身
：
昔
龍
空
轉
隔
年
春 

:
古
人
不
作
皆
安
放
：
交
道
上
章
信
有 

神
：

.

甲
者
矣
：
又
博
希
哲
太
史
：
明
西
痛
個
一 

籬
云•
・
算
法
家
以
方
五
尺
爲
步
：
積
二 

百
四
十
步
爲
畝••
今
山
海
關
外
・
・
量
地 

以
十
丈
爲 
一 缀
：
濶
三
丈
爲 
一 畝
：
積 

二
百
十
六
步■•
六
畝
爲 
一 响
：
縦
橫
皆 

十
八
丈
：
積
千
二
百
九
十
六
步
五
响
爲 

- 
漢
子
：
三
十
效••
六
千
四
百
入
十
步 

■•
百
畝
爲
頃•
・
積
二
离 
一 千
六
百
步•■ 

以
平
方
法
開
之••
毎
面
積 - 
百
四
十
六 

步
人
寸
零
・•
此
滿
淸
入
關
時
之
旗
施
制 

也
・•
較
之
二
百
四
十
步
爲 
一 畝••
皆
得 

十
數
之
九
・•
今
之
官
於
其
地
者
：
諒
無 

復
知
昔
日
此
制
者
矣
：

香
江
寓
公
之
讀
報
癖 

凡
在
香
江
作
寓
公
者
・•
雖
身
在
海
天
而 

志
存
家
國
・
・
故
對
于
各
地
刊
物
：
皆
視 

同
布
帛
菽
果
之
不
可
須
臾
離
：
勝
憬
然 

將
軍
今
雖
放
下
兵
柄
・
・
惟
尙
不
忘
兵
間 

進
退
：
故
晨
起
卽
披
覽
報
章
：
雖
其
所 

備
之
報
：
零
寥
可
數•
・
但
南
北
當
局
錯 

縱
離
合
之
情•
・
已
於
此
可
睹
：
蓋
所
閱 

豊
有
南
北
背
景
之
報
也
：
舍
此
數
報 

而
外
：
各
小
報
尤
爲
注
意
：
凡
於
星
期 

二
五
出
版
之
期
：
必
命
役 
一 
一 購
僱
： 

安
坐
於
搖
椅
之
中
：
尋
章
玩
句
・
・
細
意 

咀
嚼
・
・
狀
甚
自
得
：
陳
真
如
李
任
潮
自 

閩
歸
來
：
思
想
大
變
：
所
閱
書
報
皆
爲 

與
世
界
政
治
經
濟
有
關
者
・
・
胡
展
堂
雖 

耽
lit
咏
：
而
嗜
讀
小
報
・
，尤
鞍
解
憬/
 

爲
祐
：
京
滬
各
小
報
：
盡
購
攤
遺
：
一 

入
其
中
：
如
置
身
小
報
之
林
・•
九
龍
半 

島
：
等
軍 

15 侶•■
多
處
其
間•
・
從
事
種 

植
・•
其
所
閱
之
書
報•
・
多
關
實
業
：
如 

養
鶏
法
餐
猪
法
餐
蜂
法
及
種
花
木
法
等 

最
雷
大
宗••
査
已
願
爲
老
農
矣
・•
而
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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